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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关单位: 
　　文化部《2016年度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申报公告》（以下简称《申报公告》）已正式发布，江苏省文化科学和艺术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从即日起开展2016年度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申报受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公告》及《2016年度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已在文化部网站公布（http://www.mcprc.gov.cn/whzx/bnsjdt/whkjs/201601/t20160119_460348.html），请各申报单位及申报人认真阅读，确保申报工作符合相关要求。 
　　二、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实行3级申报制度。江苏省文化科学和艺术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文化厅科教与产业处）作为中级管理单位，受理省内各单位的课题申报工作。 
　　各申报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作为初级管理单位，要做好申报组织及申报材料的审核把关工作。要严格审核申报资格，对照《申报公告》中第八项内容，严禁一题多报、交叉申请和重复立项等问题出现。 
　　三、2016年度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全面实行网上申报，不接受纸质申请材料报送。请申请人登录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申报管理系统（系统路径为：文化部网站主页→在线办事→点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申报管理系统；也可直接输入网址：http://119.255.27.41），按照有关说明注册账号并提交申报材料。 
　　四、课题申报相关文件材料，包括《2016年度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历年立项课题汇编》等，可在文化部网站或申报系统主页上查询、下载。 
　　五、申报时间：从即日起至2016年3月15日止，逾期不予受理。各申报单位务必于截止日前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申报管理系统中完成本级资格审查及项目提交，并将系统生成的本单位《申报项目名单》打印加盖公章后报送至江苏省文化科学和艺术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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